案件編號:              

	個人資料保護法當事人行使權利聯繫單

	姓名
	
	申請日期
	　　　年　　月　　日

	連絡電話
	
	聯絡信箱
	

	出生年月日
	
	身分證號碼或護照號碼
	

	申請事項
	□查詢□閱覽□製給複製本□補充□更正□停止蒐集□停止處理□停止利用□刪除

	申請說明
	

	申請須知: 
1. 申請人請檢附「身分證」申請，若申請人係受當事人委託辦理時，請同時檢附「當事人授權書」、「當事人身分證」，影本均加註『與正本相符』後簽名或蓋章，以供查驗。
2. 申請依據: 依個人資料保護法第10條、第11條第1至4項規定。
3. 申請停止蒐集、處理或利用者，如因相關作業停止導致當事人權益受影響，當事人願自行承擔（例如停止利用將導致捐助服務）。
4. 申請刪除者，當事人瞭解資料一經刪除無法復原，如因個人資料刪除導致當事人權益受影響，當事人願自行承擔，且不得再提出恢復資料之要求。
5. 聯絡單提供之個人資料，僅用於處理本聯絡單使用。
6. 本聯繫單填妥後，請寄至msteams_1f9624_636159@tzuchi.org.tw

□當事人已詳閱並同意上述權益影響說明。
	

	以下欄位由慈濟基金會填寫
	

	處理單位
處理意見
	· 完成
理由：
處理方式：
	

	
	· 未完成
理由：
□延長回復，延長   天。(延長原因:              )
□妨害國家安全、外交及軍事機密、整體經濟利益或其他國家重大利益。
□妨害公務機關執行法定職務。
□妨害該蒐集機關或第三人之重大利益。
□其他:                    
	

	處室承辦人
	處室個資管理人
	專責人員
(涉及重要性個資者)
	

	
	
	
	



	



